半导体研究所工会关于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
所属各部门分工会：
    为了促进工会工作开展，表彰在工会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、工作走在前列的集体和在工会活动中表现积极的个人,所工会委员会研究决定，每年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，评选年度半导体所“先进分工会”、“优秀分工会主席”及“工会积极分子”。现就有关评选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 一、参选范围和名额
    (一)参选范围：先进分工会为全所各分工会；优秀分工会主席为各部门分工会负责人；工会积极分子为全所工会会员（含在编职工、项目聘用人员）。
    (二)先进分工会共评选1个一等奖，3个二等奖；优秀分工会主席共评选5名；工会积极分子共评选10名。
    二、评选条件
    (一)先进分工会评选条件
    按照所工会的部署和要求，围绕所的中心工作，认真落实所工会年度工作计划，坚持正确的工作导向，在维护本单位的稳定、促进本部门的中心工作开展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；职代会代表积极履行职责、行使民主管理和监督权利，能够围绕所的发展，集思广益，积极谏言提交提案；积极参加所工会活动，认真宣传、贯彻《工会法》。开展文体活动，群众参与率高，部门会员活动每年度不少于两次；集体成员遵章守纪，无违纪事件和事故发生。
    (二)优秀分工会主席的评选条件
    积极完成所工会交办的任务，热爱工会工作，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组织能力；热情为职工服务，为职工说话办事，较好地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；结合本部门实际开展工作，密切联系群众，了解职工工作、生活中的实际困难，并及时向所工会反映情况；参加工会的相关会议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无故缺席，遵守会议纪律。
    (三)工会积极分子的评优条件
    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出主意、想办法，并在活动中起到骨干和表率作用；主动承担工会各项工作任务，热心为职工服务，受到职工好评；认真完成本职工作，在本部门职工中工作成绩显著。
    三、评选办法及具体要求
    评选要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听取基层党政和职工群众的意见，坚持以职工认可为标准，评选的先进个人要有代表性。
    （一）“工会积极分子”的评选由各部门工会对照评优条件组织推荐。评选推荐表于每年12月16日前上报所工会。

（二）总结交流。所工会组织召开年度工作总结交流会，根据会上各分工会工作交流情况，投票评选年度“先进分工会”“优秀分工会主席” “工会积极分子”。
各分工会要高度重视此次工会工作先进集体及个人的评选工作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做好评选工作，使评选活动成为总结经验，学习先进，推动工会工作迈上新水平的契机。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  附件：工会积极分子推荐表
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会
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2011年12月9日

附件：

        年度工会积极分子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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